承 诺 书

我是参加2026年职称答辩人员，我已阅读并知悉《关于2026年通榆县中小学教师职称答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教师系列申报评审工作诚信体系建设的通知》等职称评聘工作相关文件和规定。经认真思考，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
1.保证申报时按要求提交的材料（各种表格、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文论著等）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任何不实、弄虚作假或违反政策规定的情况，愿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。
2.服从评委会办事机构的统一安排，按要求参加答辩考核等事宜。
3.保证在答辩过程中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实事求是。
4.在答辩期间，如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明，不能按规定时间参加答辩考核的属于自动放弃参评资格。
5.接受同行专家评审组对我本人考核评估的评定结果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影响和法律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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